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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德美精细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向非关联方银行申请授信额度 

暨相关担保额度预计的核查意见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西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广东

德美精细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美化工”或“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对德美

化工控股子公司向非关联方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暨相关担保额度预计的事项进行

了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授信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德荣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荣化工”）、四川亭江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亭江新材”）、绍兴德美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绍兴新材料”）、汕头市德美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汕头德美”）、武汉

德美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德美”）、德美国际（香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德美国际（香港）”）为满足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拟向非关联方

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 71,000 万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含等值外币）。为提高上述

控股子公司向非关联方银行申请融资的效率，公司拟为德荣化工、亭江新材、绍

兴新材料、汕头德美、武汉德美、德美国际（香港）提供总额不超过 51,000 万

元人民币担保额度（含等值外币），其中向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上（含）的下属

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 20,000 万元，向资产负债率 70%以下的下属子公

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 31,000 万元。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担保、

抵押担保等方式，实际担保金额及担保期限以最终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授信及担保额度使用有效期为审议本议案的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十

二个月内。在上述授信及担保额度范围内，子公司因业务需要办理上述授信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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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业务，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对超出上述额度之外的授信及担保，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决策和信

息披露义务。 

公司董事会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在本次预计的授信及担保额

度范围内审批对各子公司提供授信及担保事宜及子公司之间担保额度的调剂，并

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相关协议及文件，授权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

日起 12 个月内。 

二、担保额度预计具体情况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 

持股比例 

被担保方 

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率 

截至目前 

担保余额 

本次新增 

担保额度 

担保额度占上

市公司最近一

期净资产比例 

是否关

联担保 

广东德

美精细

化工集

团股份

有限公

司 

浙江德荣化工有限

公司 
50.00% 82.04% 159,250 20,000.00 8.01% 否 

四川亭江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 
85.44% 54.98% 9,200 10,000.00 4.01% 否 

绍兴德美新材料有

限公司 
100.00% 54.31% - 6,000.00 2.40% 否 

汕头市德美实业有

限公司 
100.00% 39.47% - 11,000.00 4.41% 否 

武汉德美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 
100.00% 38.67% - 1,000.00 0.40% 否 

德美国际（香港）

有限公司 
100.00% 17.51% - 3,000.00 1.20% 否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本次预计的担保额度中涉及到的被担保主体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浙江德荣化工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浙江德荣化工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7 年 09 月 04 日 

3、注册资本：102,000 万元人民币 

4、注册地址：浙江省舟山市岱山县高亭镇徐福大道 152 号 102 室（自主申

报） 

5、法定代表人：陈秋有 



 

3 

6、经营范围：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品）的生产、销售、储

运；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品）、化工辅料

（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品）、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备件的销售、租赁业务；

技术及信息的开发、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关联关系及股权结构：浙江德荣化工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股权

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购股份（万股） 持股比例（%）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1,000 50% 

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51,000 50% 

合计 102,000 100% 

8、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2 年 12 月 31 日（已审计） 2021 年 12 月 31 日（已审计） 

资产总额 378,368.02 244,297.48 

负债总额 310,417.89 177,351.60 

净资产 67,950.13 66,945.88 

主要财务指标 2022 年度（已审计） 2021 年度（已审计） 

营业收入 140,082.85 - 

利润总额 -15,056.82 -1,659.73 

净利润 -9,870.47 -1,659.73 

9、经查询，浙江德荣化工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四川亭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四川亭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0 年 12 月 03 日 

3、注册资本：6,000 万元人民币 

4、注册地址：四川什邡经济开发区(北区)朝阳大道三段 

5、法定代表人：徐欣公 

6、经营范围：皮革化学品、植物单宁、制革清洁化新材料生产、销售；化

工产品生产销售；林产化学品、动物饲料、动物饲料添加剂销售及研究；初级农



 

4 

产品销售；以上项目的进出口业务；农业技术研究；普通货物道路运输(凭有效

许可证开展经营活动)。（以上生产、销售项目均不含食品、药品及危险化学品、

易制毒化学品） 

7、关联关系及股权结构：四川亭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购股份（万股） 持股比例（%）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126.695 85.44% 

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 725.305 12.09% 

黄良莹 100.00 1.67% 

钱铸 48.00 0.80% 

合计 6,000.00 100% 

8、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2 年 12 月 31 日（已审计） 2021 年 12 月 31 日（已审计） 

资产总额 61,908.72 45,669.36 

负债总额 34,037.74 23,117.08 

净资产 27,870.98 22,552.28 

主要财务指标 2022 年度（已审计） 2021 年度（已审计） 

营业收入 38,839.01 38,185.46 

利润总额 4,706.35 5,142.82 

净利润 4,154.63 3,912.91 

9、经查询，四川亭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绍兴德美新材料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绍兴德美新材料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9 年 12 月 11 日 

3、注册资本：15,000 万元人民币 

4、注册地址：绍兴市柯桥区滨海工业区中心路 

5、法定代表人：沈关彬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生态环境材料制造；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

险化学品）；涂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油墨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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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纺织制成品制造；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涂料销售（不含危

险化学品）；油墨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产业用纺织制成品销售；合成材料销

售；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售；箱包销售；户外用品销售；针纺织品销售；服

装辅料销售；服装服饰批发；鞋帽批发；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

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7、关联关系及股权结构：绍兴德美新材料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股

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4,800.00 98.67% 

绍兴德美科技园管理有限公司 200.00 1.33% 

合计 15,000.00 100% 

8、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2 年 12 月 31 日（已审计） 2021 年 12 月 31 日（已审计） 

资产总额 42,947.08 47,363.78 

负债总额 23,323.23 35,636.00 

净资产 19,623.85 11,727.78 

主要财务指标 2022 年度（已审计） 2021 年度（已审计） 

营业收入 42,769.20 46,435.74 

利润总额 3,248.39 1,135.34 

净利润 2,770.14 1,168.29 

9、经查询，绍兴德美新材料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汕头市德美实业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汕头市德美实业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4 年 7 月 16 日 

3、注册资本：3000 万元人民币 

4、注册地址：汕头市潮南区陇田镇溪西村陈沙公路旁 

5、法定代表人：郭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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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纺织印染助剂、皮革助剂（以上项目危险化学

品除外） 

7、关联关系及股权结构：汕头市德美实业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

司持股 100%。 

8、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2 年 12 月 31 日（已审计） 2021 年 12 月 31 日（已审计） 

资产总额 9,598.63 7,386.79 

负债总额 3,788.63 4,573.11 

净资产 5,810.00 2,813.68 

主要财务指标 2022 年度（已审计） 2021 年度（已审计） 

营业收入 6,464.53 5,917.92 

利润总额 415.10 388.14 

净利润 296.33 274.08 

9、经查询，汕头市德美实业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五）武汉德美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武汉德美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3 年 12 月 4 日 

3、注册资本：420 万元人民币 

4、注册地址：武汉市江夏区江夏大道江郡华府 3 栋 2 单元 101 室 

5、法定代表人：何国英 

6、经营范围：纺织、印染、皮革、造纸、印刷助剂、油墨、涂料、聚氨酯

涂层剂（不含化学危险品）的批发零售。 

7、关联关系及股权结构：武汉德美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公司持股 100%。 

8、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2 年 12 月 31 日（已审计） 2021 年 12 月 31 日（已审计） 

资产总额 2,996.12 2,69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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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指标 2022 年 12 月 31 日（已审计） 2021 年 12 月 31 日（已审计） 

负债总额 1,158.62 1,082.04 

净资产 1,837.50 1,617.20 

主要财务指标 2022 年度（已审计） 2021 年度（已审计） 

营业收入 3,529.61 3,339.70 

利润总额 225.06 223.25 

净利润 212.83 194.01 

9、经查询，武汉德美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六）德美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德美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3 年 5 月 30 日 

3、股本：100 元港币 

4、注册地址：香港湾仔告士打道 56 号东亚银行港湾中心 27 楼 2702-3 室 

5、出资人：广东德美精细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经营范围：化工产品贸易 

7、关联关系及股权结构：德美国际（香港）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公司持股 100%。 

8、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2 年 12 月 31 日（已审计） 2021 年 12 月 31 日（已审计） 

资产总额 11,408.21 671.73 

负债总额 1,997.09 603.56 

净资产 9,411.12 68.17 

主要财务指标 2022 年度（已审计） 2021 年度（已审计） 

营业收入 3,649.35 3,868.05 

利润总额 115.20 101.90 

净利润 115.20 101.90 

9、经查询，德美国际（香港）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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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为公司拟担保授权事项，控股子公司尚未就本次担保签订相关协

议，担保方式、担保金额、担保期限等条款由控股子公司与相关银行在以上担保

额度内共同协商确定，以正式签署的担保文件为准，上述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

最终实际担保总额不超过本次审批的担保额度。 

绍兴新材料、汕头德美、武汉德美、德美国际（香港）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公司为绍兴新材料、汕头德美、武汉德美、德美国际（香港）提供担保事宜，无

需反担保。亭江新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对亭江新材的经营有绝对控制权，

担保风险较小，亭江新材的其它股东未提供反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利益。德荣化工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本次为德荣化工提供预计不超过 20,000 万元额度的担

保，德荣化工其他股东将提供同等额度的担保。 

五、相关审批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向非关联方银

行申请授信额度暨相关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董事会认为：上述子公司经营正

常，本次向非关联方银行申请授信是出于持续发展的资金需要，公司为其提供担

保能够提高子公司申请融资的效率。本次被担保对象均系公司并报表范围内的全

资或控股子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具备偿还债务能力；公司本次为全资或控股子

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公司能够充分了解被担保对象的经营情况，决策其

投资、融资等重大事项，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不会对公司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亭江新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对亭江新材的经营有绝对控制权，担保风

险较小，亭江新材的其它股东未提供反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利益。德荣化工为公司

控股子公司，公司本次为德荣化工提供预计不超过 20,000 万元额度的担保，德

荣化工其他股东将提供同等额度的担保。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 GUO XIN 先生、丁海芳女士、张俊良先生对本次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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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非关联方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暨相关担保额度预计事项，进行了充分的事前核实

并认可相关交易。 

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控股子公司本次向非关联方银行申请授信是为了满

足其持续发展的资金需要，公司本次为控股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能够提

高子公司融资决策效率，被担保的对象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

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上述

事项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控股子

公司向非关联方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暨相关担保额度预计的事项。 

（三）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9 日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向非关联方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暨相关担保额度预计的议

案》。公司监事会认为：控股子公司向非关联方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暨相关担保额

度预计的事项，有利于子公司生产经营的顺利开展；目前担保对象生产经营正常，

具有良好信用记录和偿债能力，风险可控，公司为其提供担保不会对公司的正常

运转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

我们同意控股子公司向非关联方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暨相关担保额度预计的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获得批准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总担保额度为 290,225 万

元人民币（含本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

余额为 169,139.30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 202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例为 67.78%；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

供的担保总余额为 689.3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 202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例为 0.28%；截止目前，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

形，也不存在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等。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德美化工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事项履行

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已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

了同意意见，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控股子公司向非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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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暨相关担保额度预计的事项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

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担保风险

可控，有利于提高担保对象的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

形。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公司控股子公司向非关联方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暨相关

担保额度预计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德美精细化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向非关联方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暨相关担保额度预计的核查

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王倩春  罗砚江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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